
产  品  问  答  

 

1、 鸿 利 04、 鸿 盛 04 和 鸿 祥 04 与 原 来 的 鸿 利 、 鸿 盛 、 鸿 祥 相 比 有 哪 些 变 化 ？   

答 ： 新 三 鸿 调 整 了 首 年 因 疾 病 身 故 的 保 险 责 任 ， 将 第 一 年 因 疾 病 发 生 身 故 的 保 险

金 提 升 至 保 额 ， 因 此 费 率 有 小 幅 度 的 调 整 。  

 

2、 鸿 利 04、 鸿 盛 04 和 鸿 祥 04 能 否 单 独 销 售 ？  

答 ： 可 以 。  

 

3、 常 青 树 、 无 忧 果 和 富 贵 竹 健 康 保 险 计 划 是 由 哪 些 险 种 构 成 ？ 健 康 保 险 计 划 又

是 如 何 组 合 的 ？  

答 ： 常 青 树 ： 鸿 盛 04＋ 鸿 盛 重 疾 ＋ 豁 免 重 疾  

无 忧 果 ： 鸿 祥 04＋ 鸿 祥 重 疾 ＋ 豁 免 重 疾  

富 贵 竹 ： 鸿 利 04＋ 鸿 利 重 疾 ＋ 豁 免 重 疾  

 

4、 主 险 的 保 险 金 额 是 否 可 以 与 附 加 提 前 给 付 重 疾 的 基 本 保 险 金 额 不 一 致 ？  

答 ： 可 以 。 但 是 主 险 基 本 保 险 金 额 一 定 大 于 或 等 于 附 加 险 的 基 本 保 险 金 额 。 例 如 ：

10 万 的 鸿 盛 04， 附 加 了 6 万 的 鸿 盛 重 疾 及 相 应 的 豁 免 重 疾 ， 当 我 们 给 付 一 类 和

二 类 重 疾 保 险 金 后 ， 鸿 盛 04 中 有 6 万 保 额 已 经 被 提 前 使 用 所 以 效 力 终 止 ， 还 有

4 万 的 保 额 将 继 续 有 效 。  

 

5、 鸿 利 重 疾 、 鸿 盛 重 疾 、 鸿 祥 重 疾 给 付 “ 一 类 ” 或 “ 二 类 ” 重 疾 保 险 金 后 ， 对

应 的 主 险 合 同 现 金 价 值 如 何 累 积 ？  

答 ： 鸿 盛 重 疾 和 鸿 祥 重 疾 给 付 “ 一 类 ” 或 “ 二 类 ” 重 疾 保 险 金 后 ,鸿 盛 04 和 鸿 祥

04 的 基 本 保 险 金 额 等 额 减 少 ； 主 险 的 现 金 价 值 按 基 本 保 险 金 额 减 少 的 比 例 减 少 。

现 金 价 值 的 累 积 方 式 不 变 。  

鸿 利 重 疾 给 付 “ 一 类 ” 或 “ 二 类 ” 重 疾 保 险 金 后 ,鸿 利 04 的 基 本 保 险 金 额 不 变 ,

现 金 价 值 继 续 按 照 原 有 方 式 累 积 。 在 给 付 “ 一 类 ” 和 “ 二 类 ” 重 疾 保 险 金 后 , 鸿

利 04 的 基 本 保 险 金 额 等 额 减 少 ； 主 险 的 现 金 价 值 按 基 本 保 险 金 额 减 少 的 比 例 减

少 。 现 金 价 值 的 累 积 方 式 不 变 。  

 

 

6、 交 费 期 内 发 生 一 类 或 二 类 重 大 疾 病 ， 免 交 以 后 各 期 保 险 费 后 ， 鸿 利 04、 鸿 盛

04 和 鸿 祥 04 是 否 可 以 继 续 享 有 分 红 ？  

答 ： 可 以 。 豁 免 保 费 后 “ 抵 交 保 险 费 ” 方 式 将 自 动 变 更 为 “ 累 积 生 息 ” 方 式 。  

 

7、 给 付 重 大 疾 病 保 险 金 后 ， 鸿 利 04、 鸿 盛 04 和 鸿 祥 04 红 利 是 否 会 发 生 变 化 ？  

答 ： 鸿 盛 04 和 鸿 祥 04： 基 本 保 险 金 额 按 照 提 前 给 付 的 重 疾 保 险 金 额 等 额 下 降 ，

此 后 的 红 利 根 据 减 少 后 的 基 本 保 险 金 额 确 定 ， 红 利 金 额 会 减 少 。  

鸿 利 04： 给 付 “ 一 类 ” 或 “ 二 类 ” 重 疾 保 险 金 后 ,鸿 利 04 保 险 金 额 和 现 金 价 值

不 变 ， 但 因 为 身 故 保 险 金 重 新 调 整 ， 而 红 利 来 源 于 死 差 和 利 差 ， 所 以 红 利 会 有 影

响 ； 给 付 “ 一 类 ” 和 “ 二 类 ” 重 疾 保 险 金 后 ， 基 本 保 险 金 额 按 照 提 前 给 付 的 重 疾

保 险 金 额 等 额 下 降 ， 此 后 的 红 利 根 据 减 少 后 的 基 本 保 险 金 额 确 定 ， 红 利 金 额 会 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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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 。  

 

8、 当 主 险 与 附 加 提 前 给 付 重 疾 保 额 一 致 时 ， 给 付 一 类 和 二 类 重 疾 保 险 金 后 ,此 时

如 何 处 理 各 种 领 取 方 式 下 的 红 利 ？  

答 ： 当 交 清 增 额 保 险 保 额 不 为 零 时 ， 主 险 合 同 仍 然 有 效 ， 可 以 继 续 参 与 红 利 分 配 。

已 有 的 红 利 按 照 合 同 原 先 约 定 的 方 式 处 理 。  

当 交 清 增 额 保 险 保 额 为 零 时 ， 此 时 主 险 合 同 终 止 ， 我 们 将 按 照 合 同 终 止 时 红 利 的

处 理 原 则 处 理 。  

   

9、 当 主 险 与 附 加 提 前 给 付 重 疾 保 额 不 一 致 时 ， 给 付 一 类 和 二 类 重 疾 保 险 金 后 ，

如 何 处 理 各 种 领 取 方 式 下 的 红 利 ？  

答 ： 当 主 险 与 附 加 险 保 额 不 一 致 ， 给 付 一 类 和 二 类 重 疾 保 险 金 后 ， 此 时 主 险

基 本 保 额 等 于 初 始 的 主 险 基 本 保 额 减 去 附 加 提 前 给 付 重 疾 险 的 基 本 保 额 ，主 险 合

同 仍 然 有 效 ，可 以 继 续 参 与 红 利 分 配 。已 有 的 红 利 按 照 合 同 原 先 约 定 的 方 式 处 理 。 

 

10、 鸿 利 04若 选 择 购 买 交 清 增 额 的 红 利 领 取 方 式 ， 每 三 年 给 付 一 次 的 “ 生 存 保 险

金 ” 是 否 会 调 整 ？  

答 ： 选 择 购 买 交 清 增 额 的 红 利 领 取 方 式 ， 是 以 红 利 作 为 一 次 交 清 的 保 险 费 ， 增 加

基 本 保 险 金 额 。 鸿 利 04 的 保 险 金 额 等 于 基 本 保 险 金 额 。 而 生 存 保 险 金 是 以 保 险

金 额 为 基 础 计 算 的 ， 因 此 生 存 保 险 金 会 随 着 基 本 保 险 金 额 的 增 加 而 增 加 。  

 

11、 鸿 利 04、 鸿 盛 04 和 鸿 祥 04 在 单 独 销 售 时 附 有 “ 生 命 尊 严 提 前 给 付 附 加 条

款 ” ， 但 为 什 么 与 附 加 提 前 给 付 的 重 大 疾 病 保 险 进 行 产 品 组 合 后 ， 不 能 附 加 此 附

加 条 款 ？  

答 ： 因 为 附 加 鸿 利 等 三 个 重 疾 险 本 身 属 于 提 前 给 付 性 质 的 险 种 ， 具 有 “ 生 命 尊 严

提 前 给 付 附 加 条 款 ” 类 似 的 效 用 ， 并 且 能 在 更 大 的 范 围 内 对 主 险 进 行 提 前 给 付 。

所 以 在 组 合 中 不 再 附 加 生 命 尊 严 。  

 

12、 新 条 款 中 ， 已 经 没 有 了 “ 保 证 现 金 价 值 ” 和 “ 现 金 价 值 ” 的 说 法 ， 而 是 统 一

使 用 “ 现 金 价 值 ”， 如 何 理 解 ？  

答 ： 这 是 通 俗 化 条 款 的 改 进 。 通 俗 化 的 条 款 中 的 “ 现 金 价 值 ” 与 非 通 俗 化 条 款 的

“ 现 金 价 值 ” 的 含 义 是 一 致 的 ， 只 是 在 通 俗 化 的 条 款 中 不 再 出 现 “ 保 证 现 金 价 值 ”

的 说 法 ， 不 再 多 一 个 概 念 徒 增 困 扰 。  

 

13、 鸿 利 重 疾 、 鸿 盛 重 疾 、 鸿 祥 重 疾 及 豁 免 重 疾 是 否 有 等 待 期 ？  

答 ： 三 个 附 加 重 疾 险 和 豁 免 重 疾 都 有 90 天 的 等 待 期 ， 等 待 期 内 我 们 不 承 担 相 关

的 保 险 责 任 ， 具 体 内 容 见 条 款 描 述 。  

 

14、 如 果 在 等 待 期 内 发 生 一 类 或 二 类 重 大 疾 病 ， 鸿 利 重 疾 、 鸿 盛 重 疾 、 鸿 祥 重 疾

及 豁 免 重 疾 的 保 险 责 任 是 否 终 止 ？  

答 ： 是 。  

对 于 鸿 利 重 疾 、 鸿 盛 重 疾 、 鸿 祥 重 疾 如 果 在 等 待 期 内 发 生 重 大 疾 病 ， 我 们 不

承 担 保 险 责 任 ， 退 还 未 满 期 净 保 费 ， 附 加 险 合 同 终 止  。  

对 于 豁 免 重 疾 如 果 在 等 待 期 内 发 生 重 大 疾 病 ， 我 们 不 承 担 保 险 责 任 ， 扣 除 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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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 费 后 退 还 保 险 费 ， 附 加 险 合 同 终 止  。  

 

15、 鸿 利 重 疾 、 鸿 盛 重 疾 、 鸿 祥 重 疾 中 “ 未 满 期 净 保 费 ” 如 何 理 解 ？  

答 ：“ 未 满 期 净 保 费 ” 是 按 照 所 交 保 费 扣 除 费 用 并 考 虑 保 单 在 该 保 费 交 纳 期 间 已

经 过 天 数 计 算 出 来 的 。 譬 如 年 交 保 费 的 情 况 下 ， 未 满 期 净 保 费 的 计 算 公 式 为 ：  

未 满 期 净 保 费 ＝ (保 费 － 当 年 度 费 用 )*(1－ 保 单 经 过 天 数 /365) 

 

16、 主 险 合 同 办 理 减 额 交 清 后 ， 鸿 利 重 疾 、 鸿 盛 重 疾 、 鸿 祥 重 疾 及 豁 免 重 疾 是 否

继 续 有 效 ？  

答 ： 当 主 险 合 同 办 理 减 额 交 清 后 ， 附 加 险 合 同 效 力 终 止 。 对 于 鸿 利 重 疾 、 鸿 盛 重

疾 、 鸿 祥 重 疾 我 们 会 退 还 未 满 期 净 保 费 ； 对 于 豁 免 重 疾 如 果 已 交 足 2 年 以 上 保 险

费 的 ， 我 们 退 还 现 金 价 值 ； 如 果 未 交 足 2 年 保 险 费 的 ， 我 们 在 扣 除 手 续 费 后 退 还

保 险 费 。  

 

17、 鸿 利 重 疾 、 鸿 盛 重 疾 、 鸿 祥 重 疾 及 豁 免 重 疾 中 保 障 的 疾 病 种 类 是 否 有 变 化 ？  

答 ： 没 有 。 只 是 将 女 性 重 疾 和 男 性 重 疾 合 并 在 一 起 ， 在 具 体 的 重 疾 释 义 中 明 确 说

明 了 重 疾 适 用 的 性 别 。  

 

18、 鸿 利 04 附 加 提 前 给 付 重 大 疾 病 时 ， 为 什 么 在 发 生 一 次 重 疾 给 付 后 主 险 合 同

身 故 保 险 金 的 确 定 与 鸿 盛 04、 鸿 祥 04 附 加 提 前 给 付 重 疾 不 同 ， 要 按 下 列 较 大 值

重 新 确 定 ：（ 1） 主 险 合 同 保 险 金 额 扣 除 已 给 付 的 重 大 疾 病 保 险 金 后 的 余 额 ；（ 2）

主 险 合 同 保 险 金 额 与 本 附 加 险 合 同 保 险 金 额 的 差 额 ，加 上 主 险 合 同 保 险 金 额 中 与

本 附 加 险 合 同 保 险 金 额 相 等 的 部 分 所 对 应 的 现 金 价 值 ? 

答 ：附 加 鸿 利 的 责 任 与 其 他 附 加 重 疾 险 不 一 样 。为 了 保 证 在 发 生 一 次 重 疾 给 付 后 ,

主 险 鸿 利 04 三 年 一 返 还 的 生 存 保 险 金 保 持 不 变 ,因 此 附 加 鸿 利 的 责 任 设 计 为 ，发

生 一 次 重 疾 给 付 后 ， 主 险 的 基 本 保 险 金 额 不 变 。 但 已 经 提 前 给 付 了 重 疾 保 险 金 ，

需 要 调 低 身 故 保 险 金 。 所 以 身 故 保 险 金 的 设 计 比 较 复 杂 。  

 

19、 如 果 购 买 了 三 鸿 组 合 后 另 外 附 加 了 一 年 期 短 险 ， 当 发 生 重 疾 豁 免 保 费 后 ， 一

年 期 短 险 是 否 继 续 有 效 ？  

答 ：我 们 豁 免 的 是 保 险 单 上 所 列 的 主 险 和 保 险 期 间 超 过 1 年 的 附 加 险 的 以 后 各 期

保 险 费 。 自 开 始 豁 免 保 费 的 保 单 年 度 起 ， 一 年 期 附 加 短 险 也 就 无 法 单 独 续 保 。  

 

20、 当 给 付 一 类 或 二 类 重 大 疾 病 保 险 金 并 豁 免 保 险 费 后 ， 是 否 可 以 退 保 ？  

答 ： 可 以 。  

假 设 保 单 已 生 效 2 年 我 们 给 付 了 一 类 重 大 疾 病 保 险 金 并 豁 免 保 险 费 后 ，不 同

组 合 的 处 理 方 式 ：  

（ 1） 鸿 利 组 合 ： 我 们 退 还 鸿 利 04 按 照 保 险 金 额 确 定 的 现 金 价 值 、 附 加 鸿 利

的 未 满 期 净 保 费 。  

（ 2） 鸿 盛 组 合 ： 我 们 退 还 鸿 盛 04 按 照 减 少 后 的 保 险 金 额 确 定 的 现 金 价 值 、

附 加 鸿 盛 的 未 满 期 净 保 费 。  

    （ 3） 鸿 祥 组 合 ： 同 （ 2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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